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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经与淮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充分协商，就环保综合产业园项

目（以下简称“项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现将该事项公告如下： 

一、风险提示 

该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具体合作内容及形式由双方实施部门签订具体

的合作协议并组织实施，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协议对方介绍 

名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地址：淮安市迎宾大道 8号 

法定代表：陶光辉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1992年，1993年获批为省级开发区，2010年晋

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常住人口 30 万人，实际管辖面积 166 平方公里。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勇当跨越发展标兵，建好对外开放门户”的目标定位，

致力优势产业打造、载体功能完善、国际化水平提升，已经成为淮安对外开放的

主窗口、经济发展的主板块。 

 

三、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内容：环保综合产业园（污泥干化、环保装备生产、危废处理等项目） 

2.项目规模：项目计划总投资 1.5亿美元。 

3.项目用地：乙方拟在甲方范围内（南马厂片区、徐扬片区、空港产业园、

盐化工园区）选择合适的地块，占地面积约 100—200亩。 

4.土地供应：该宗土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甲方在收到乙方履约保证金后、

乙方项目开工前，负责规划红线；土地按国土资源部关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进行挂牌出让，具体价格以挂牌成交价为准。 

 5.项目实施进度：项目计划于 2016年 6月份启动，具体细节，双方另行商

定。 

 

四、其他重要条款 

1、甲乙任何一方未征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将本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

务转让给第三方，一方违法转让的，另一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并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2、本合同承诺之条款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调整则作相应的调整。 

3、本合同书仅作为双方战略合作的依据，未尽事项，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

正式投资协议。 

4、本协议书一式贰份，甲已双方各执壹份。 

 

五、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作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双方将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

伙伴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业务合作；本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发挥在

环保产业方面的综合业务优势，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月 12日 




